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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55         证券简称：华荣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5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中青芯鑫致胜（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财产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受让标的：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受让嘉兴鸿鹄

圆成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鹄圆成”或“转让方”）持有中青芯

鑫致胜（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青致胜”或“合

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受让金额：公司拟受让中青致胜财产份额 6,000万元（人民币，下同）。 

 本次受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受让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在董事

会的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受让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经营状况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后续的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

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合伙企业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

现，出现投资损失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优势及投资资源，间接投资其他领域具有较好发

展前景的企业，实现投资收益，公司拟受让鸿鹄圆成持有中青致胜 6,000 万元财

产份额（对应认缴但尚未实缴出资 6,000万元）。由于转让方并未向中青致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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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出资，经协商一致，受让后，公司应向中青致胜承担 6,000万元的实缴义务，

无需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5月 27日在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名，实到董事 7名，独立

董事王传邦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董事会。本次董事会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中青芯鑫致胜（上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经累计对外投资金额（含本次）已达到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因此本次投资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在董事

会的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已对本次投资交易所涉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股权结构、履约

能力，以及标的公司中青致胜的基金管理人登记情况、实际控制人情况进行了必

要的尽职调查。 

二、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嘉兴鸿鹄圆成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63室-92 

4、成立日期：2021年 2月 25日 

5、法定代表人：夏源 



 

3 

6、注册资本：20,000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鸿鹄圆成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他关系。 

9、鸿鹄圆成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成立，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目前尚未实际

经营，芯鑫融资租赁(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鸿鹄圆成 100%股权，芯鑫融资租

赁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芯鑫融资租赁(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芯鑫融资租赁(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年

度，芯鑫融资租赁(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607,442,143.07 元，净资产

207,868,475.58元，营业收入 37,437,434.67 元，净利润 13,303,477.42 元。 

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度，芯鑫

融 资 租 赁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总 资 产 48,235,353,485.82 元 ， 净 资 产

12,378,849,734.22 元，营业收入 2,682,896,616.22 元，净利润 567,227,968.39

元。 

三、受让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 中青芯鑫致胜（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LJ5W 

3、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奥纳路 55号 1 幢 6层 613

室 

4、成立日期：2020年 12月 10日 

5、合伙期限：2020年 12月 10日至不约定期限 

6、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李亚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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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中青致胜于 2020年 12月 10日成立，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目前尚未实际

经营。 

9、中青致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他关系。 

10、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前，中青致胜合伙人份额持有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嘉兴鸿鹄圆成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49,990 99.9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 0.02% 

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后，各合伙人份额持有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 12% 

嘉兴鸿鹄圆成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43,890 87.78% 

北京锐蓝新能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普通合伙人 100 0.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 0.02% 

四、合作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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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鑫芯”）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91H9WX8 

2、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G1542 

3、成立日期： 2017年 6月 7日 

4、合伙期限：2017年 6月 7日至长期 

5、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熔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杜

洋） 

6、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度，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资产 19,831,891.55 元，净资产 15,685,403.74

元，营业收入 11,694,208.62 元，净利润 4,369,430.43 元。 

8、宁波鑫芯同时担任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并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66614。 

（二）普通合伙人：北京锐蓝新能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锐蓝新能”）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02M7PC5Y 

2、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中路 4 号院 4 号楼三层

308-2(北京自贸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亦庄组团) 

3、成立日期： 2021年 5月 21日 

4、合伙期限：2021年 5月 21日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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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执行事务合伙人：余芳龄 

6、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设备安装、维修、租赁；新能源电力行业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检测。（下期出资时间为 2070 年 12月 31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7、最近一年财务数据：锐蓝新能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成立，成立时间不足

一年，目前尚未实际经营。 

8、锐蓝新能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他关系。 

五、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 

（1）《中青芯鑫致胜（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

协议》（以下简称“份额转让协议”）转让标的为：鸿鹄圆成拟向公司转让其所持

有的合伙企业认缴但尚未实缴的出资额 6,000 万元。 

（2）宁波鑫芯同意公司受让鸿鹄圆成所持转让标的，并已放弃对转让标的

的优先受让权。 

2、转让价格 

由于鸿鹄圆成并未就转让标的对中青致胜实缴出资，各方一致同意，公司应

根据合伙协议向合伙企业承担 6,000万元的实缴义务，无需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

款。 

3、履行期限 

各方同意，受限于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其应缴付的实缴出资额及具体缴

付时点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要自主确定，并由执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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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确定后向其他合伙人发送《出资缴付通知书》，其他合伙人应在执行事务

合伙人《出资缴付通知书》中所规定的缴付期限内完成相应实缴出资额的缴付，

但执行事务合伙人应给与各其他合伙人充足的资金准备与调度时间。 

4、 甲方（即鸿鹄圆成）、丙方（即宁波鑫芯）就份额转让协议的签署及履

行作出如下陈述与保证： 

(1) 甲方、丙方、合伙企业对在本协议签署日、交割日之前向乙方（即公司）

提供的所有书面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保证所提供

的文件资料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副本与正本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或误导

信息，亦不存在虽应披露但怠于披露的事项。 

(2) 合伙企业不存在：合同之债或侵权之债等导致合伙企业支出的情形，法

律纠纷导致对外赔偿或支出的情形，有关政府的罚款，未缴纳的税费，未披露但

需补发的员工工资、奖金、社会保险或福利、住房公积金、经济补偿金、赔偿金

等。 

(3) 合伙企业账目均真实和公正地反映在账目记账日的资产、负债等经营状

况和损益情况。账目在其各自的日期所披露的合伙企业的财务信息均是真实、准

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成分或误导性陈述，并且符合中国通用的会计准则。 

(4) 合伙企业账目均根据中国法律和适用的会计准则、惯例予以编制。 

(5) 合伙企业于本协议签署日、交割日不存在任何贷款、担保或其他债务，

无论是否为已产生的、确切的或是或有的，亦不论是否已到期或尚未到期。 

(6) 合伙企业不存在有资金被合伙人及其关联方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

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7) 若甲方、丙方违反上述陈述与保证，甲方、丙方、合伙企业未披露的合

伙企业债权债务应由甲方、丙方承担，并充分赔偿乙方所受损失（如有）。 

5、违约责任 

份额转让协议一经生效，各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份额转让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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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前述损失赔偿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按照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继续履行。 

6、争议解决方式 

如果发生任何因份额转让协议或与之有关的纠纷、争议或索赔（以下简称“争

议”），该争议应首先由各方协商解决。如果在收到上述书面请求后 15 日内，各

方未能通过协商解决该项争议，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上海市，仲裁裁决为

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仲裁的开支和费用由败诉方依据仲裁裁决向胜诉方

支付。 

7、份额转让协议生效条件和时间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受让中青芯鑫致胜（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的议案》之后签署份额转让协议，份额转让协议自各方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六、投资可行性分析、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受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受让中青致胜部分财产份额，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借助

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优势及投资资源，间接投资其他领域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企

业，实现投资收益。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本次交易公司为

有限合伙人，投资不会产生无限责任风险，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等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受让的风险提示 

合伙企业已经成立并存续，但其在后续的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

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等多种因素影响，投资存在运营发展、投资收益不确定的

风险；合伙企业投资实施中，可能存在投资标的出现经营、政策法规及行业环境

发生变化，影响投资标的价值等投资风险情形，或因合伙企业管理、项目决策失

误、导致合伙企业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出现投资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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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5月 28日 


